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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性问题的新探索
——儒家人性理论与基督教人性理论的比较研究

俞吾金

　　[内容提要 ]　本文分别对儒学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进行了批评性考察: 性善论作为儒学的

主导性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立意较高, 充分肯定了人身上具有的、可向高尚的道德发展的潜在

因素, 有利于理想人格的培养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形成; 其缺点是必然忽视作为外在强

制法律的重要性, 也必然会在政治上忽视权力制衡的必要性, 从而给民主政治的发生、发展造成

了文化心理上的障碍。以“原罪说”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恶论作为基督教的人性理论, 其优点是

倾向于对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对政治上的权力制衡的重视, 其缺点是对人性完全失望, 从而导

致道德和宗教的衰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本文认为, 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 善恶则是文化概念, 所

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如果把人性与善恶联系起来, 或者会导致对人性的盲目崇拜, 或者会导致

对人性的彻底失望。只有人的社会本质可以言善恶。应当确立新的人性理论来超越传统的人性

理论。

[关键词 ]　儒学　基督教　人性本善　人性本恶　人的社会本质

我们正在迈向廿一世纪。在这个承上启下的历史时刻, 深入反思人类文明与人性之间的

关系问题, 有其积极的意义。谁也不会否认, 迄今为止人类文明的发展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需要我们去思考、去解决。然而, 如果我们的思考仅仅停留在当代文明

所包含的消极因素上, 满足于“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案, 那是不会取得显著成效的。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 人之为人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劳作 (w o rk ) ,“正是这种劳

作, 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 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

史, 都是这个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1 ]这就告诉我们, 如果说, 语言、宗教、艺术、科学、

历史等综合体就是人类文明的话, 那末, 它正是一个“人性的圆周”, 而人类正是通过劳作把

自己的人性展示在这一文明中的。要言之, 文明是人类在劳作中的对象化。所以, 我们的思

考不应消散在文明的局部的表象上, 而应当深入到其根子——人性上, 通过对人性的反思,

特别是对有代表性的儒家人性理论和基督教人性理论得失的比较, 形成一种新的人性理论,

以便促进人类文明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儒家人性理论的得失

人性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大问题, 也是儒学中的一个大问题。有趣的是, 作为儒学创始

人的孔子却很少谈论人性问题。他曾说过,“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肯定人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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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十分相近的, 后来产生差异, 是因为学习的东西不同。在孔子之后, 思想家告子倡“性无

善无恶说”, 他说:“性犹湍水也, 决诸东方则东流, 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

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 孟子在驳斥告子的“性无善无恶说”时提出了“性善

说”, 后来的荀子在驳斥孟子的“性善说”时又提出了“性恶说”, 在人性问题的探索上, 形成了

一条引人注目的思考路线。与此不同的是, 战国时期的儒学家世硕提出了“性有善有恶说”。

这样, 在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人性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孟子的“性善

说”和荀子的“性恶说”。

孟子对告子的人性论提出了如下的挑战:“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乎上下乎? 人性之善

也, 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 水无有不下。”(《孟子》告子)在孟子看来, 人性向善就像水向

下流一样确定无疑。他进而发挥自己的思想道:“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 羞恶之心, 人皆有之;

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 仁也; 羞恶之心, 义也; 恭敬之心, 礼也;

是非之心, 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孟子》告子)这些论述

告诉我们: 第一, 仁义礼智作为善端“人皆有之”, 也就是说, 所有人的天性无例外地都是善

的; 第二, 善端在人性中固已有之,“非由外铄我也”; 第三, 善是人的自然倾向,“人性之善也,

犹水之就下也。”这样看来, 作恶反而是反自然的。但孟子在其他场合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者几希”。(《孟子》离娄)如果按照他的性善说, 那应该推论出, 禽兽的本性也是善的。不然,

“几希”又是什么意思呢? 众所周知, 俄国学者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就告诉我们, 禽兽中存

在着大量互助互爱的现象。但在这里, 孟子显然是把禽兽作为恶的化身与人对立起来的, 请

看他下面的论述:“人之有道也, 饱食暖衣, 逸居而无教, 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 这里

存在着两个矛盾之处: 第一, 如果禽兽是恶的化身, 而人与其差异“几希”, 那孟子坚持的就应

该是性恶说, 而不是性善说; 第二,“无教, 则近于禽兽”,“教”即是“从外铄我”, 这与上面说的

仁义礼智“我固有之也”正好是对立的。在另一处, 孟子在举了孺子入井的例子后, 又发挥道:

“由是观之, 无恻隐之心, 非人也; 无羞恶之心, 非人也; 无辞让之心, 非人也; 无是非之心, 非

人也。”(《孟子》公孙丑)朱子注云:“言人若无此, 则不得谓之人, 所以明其必有也。”[2 ]孟子和

朱子的意思似乎是: 如果有些人缺乏四端, 也就不是人, 而是“非人”。但如果承认有缺乏四端

的人存在的话, 又与前面说的四端“人皆有之”发生冲突。

荀子看到了孟子性善说存在的问题, 从而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凡性者天之就也, 不可学

不可事; 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 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

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 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在荀子看来, 仁义礼智并

不是天生就有的善端, 它们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获得的。为此, 荀子提出了性恶说:“人

之性恶, 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 生而有好利焉, 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 生而有疾恶也, 顺

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 生而有耳目之欲, 有好声色焉, 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

人之性, 顺人之情, 必出于争夺, 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 礼义之道, 然后

出辞让, 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荀子主张把“性”“伪”区分开来, 但他自己也犯了

同样的错误。诚然, 人的天性中包含着食色方面的自然欲望, 但只要这种自然欲望没有超出

人们置身于其中的一定的文化所许可的度, 我们能说它是“恶”的吗? 更何况,“好利”、“疾

恶”、“好声色”云云, 也已有后天的东西渗入其中, 而“恶”的概念与“善”的概念一样, 也都是

后天的, 怎么能够把它与自然的人性联系在一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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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 我们暂且把荀孟之争在学理上谁是谁非的问题放到后面去讨论, 首先必须注意

到的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在儒家人性理论的发展中, 孟子的性善说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特

别是通过程朱陆王的弘扬, 这一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果我们不是从严格的学理

上, 而是从社会效果上来看待性善论的话, 它自有其优点: 第一, 它塑造了以“善养浩然之气”

的圣人贤人为代表的理想人格, 从而对世世代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起着积极的教化作用; 第

二, 它维护人的尊严, 主张通过对善端的不断扩充, 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然而, 正像任何一个

徽章都有它的反面一样, 性善论也有它的消极的方面: 第一, 它必然导致贤人政治, 忽视制度

建设的重要性。孟子说,“君仁莫不仁, 君义莫不义, 君正莫不正, 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

离娄)按照这样的见解, 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 重要的不是制度和措施, 而仅仅是治理者的道

德修养; 第二, 它必然导致道德意识的强化和法律意识的淡化。道德作为自律强调内在良心

的制约作用, 而法律作为他律则强调外在暴力的制约作用。这两者用力的方向不同, 但共同

维系着社会的稳定。但按照性善论的思想逻辑, 既然人性本善, 那么作为他律的法律也就是

可有可无的了。即使制定法律, 强调的也只是作为德政辅助手段的刑法, 而绝对不可能沿着

与现代意义上的、以维护个人的权利为核心的民法的基本精神相契合的方向去制定法律。此

外, 性善论也必然导致对宗教意识的否定。既然人性本善, 只要通过一定的道德教化促使人

不断地扩充善端就行了, 没有必要诉诸信仰, 去设定一个上帝来监督人的行为。梁漱溟先生

说,“道德为理性之事, 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 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中国

自有孔子以来, 便受其影响, 走上以道德代宗教之路。”[3 ]当然, 我们既不能说性善论导致的

宗教意识的淡化是消极的, 也不能说它是积极的。我们只限于指出这个事实, 以便加深对中

国文化的本质的理解。

基督教人性理论的得失

基督教的人性理论是与原罪说联系在一起的。根据圣经旧约“创世纪”的叙述, 耶和华在

创造了世界后, 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了亚当, 把他安置在伊甸园中, 并吩咐他不可吃“知善恶

树”上的果子。上帝又从亚当的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出了夏娃, 使她成为亚当的配偶。在化

身为蛇的魔鬼的引诱下, 夏娃和亚当偷吃了“知善恶树”上的禁果,“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

了, 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 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为自己编作裙子。”[4 ]耶和华知道他们偷

吃了禁果, 变得和自己一样能分辨善恶, 便把他们逐出了伊甸园, 任凭他们在大地上繁衍。后

来, 他又发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 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5 ] , 甚至“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

念”[6 ]。于是, 耶和华后悔了, 决定用洪水把人类消灭掉, 只把挪亚及其后代保留下来。

夏娃和亚当因偷吃禁果而堕落, 这被称作是人类的原罪。从“创世纪”的叙述可以看出,

人原先对善恶似乎完全是无知的, 只是因为受了蛇的诱惑, 偷吃了禁果, 才知道了善恶。而人

一旦知道了善恶以后,“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甚至“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按照这样的说

法, 在偷吃禁果之前, 人类祖先的本性似乎是无善恶可言的; 而在偷吃禁果之后, 人性便变成

恶的了。其实, 原罪只是一个隐喻, 它表明: 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 从出生的时候起就

具有作恶和犯罪的意向。所以,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在新生的婴儿身上已带着原罪, 不过

要在他成长时才显出来。⋯⋯亚当不幸, 我们所有的人也在亚当中不幸。——实际上原罪

(意志的肯定) 和解脱 (意志的否定) 之说就是构成基督教的内核的巨大真理, 而其他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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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只是这内核的包皮和外壳或附件。”[7 ]显然, 叔本华是独具慧眼的, 原罪说和解脱说确实

构成了基督教教义的最核心的内容。事实上, 原罪说也就是基督教的人性理论, 而这种人性

论是与我们上面提到的荀子的人性论相近的, 即主张人性在本来的意义上就是恶的。

如果说, 叔本华在上面的论述中没有把原罪说与人性理论直接关联起来的话, 那么, 另

一位以辩证法思想著称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则直截了当地点明了这一点:“教会上有一熟知

的信条, 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 并称本性之恶为原始的罪恶。依这个说法, 我们必须放弃一种

肤浅的观念, 即认原始罪恶只是基于最初的人的一种偶然行为。其实由精神的概念即可表明

本性是恶的, 我们无法想像除认人性为恶之外尚有别种看法。”[8 ]在黑格尔看来, 原罪不是偶

然的, 而是性恶使然。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基督教教义的基础仍是性恶论。事实上, 只有假定人性本恶, 上

帝的存在和他对人类的救渡才是必要的。这种性恶论的优点在于: 第一, 既然人人都有作恶

的自然倾向, 制约人的行为的诫律就是必要的, 耶稣对他的追随者这样说:“莫想我来要废掉

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 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 律法的

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 都要成全。”[9 ]这种对诫律的近乎崇拜的肯定极易转化为对维护每个

人权利的现代民法精神的认可。所以当我们读到《法国人权宣言》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

的目的都在于保存自然的和不可让与的人权。这些权利就是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反抗

压迫权”[10 ]时, 就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了。第二, 既然人性本恶, 一切有权力的人按其本性来说

就必然会滥用权力, 所以在组成政府时, 权力必须制衡。这一点后来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

明确地表达出来了:“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1 ]此外, 由于假定人性是

恶的, 所以上帝和宗教是不可缺少的。在西方社会中, 基督教之所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正

是性恶论使然。这一点不能说是性恶论的优点或缺点, 但却为我们理解基督教和西方文化提

供了一把钥匙。

这种性恶论的缺点在于, 它包含着一个内在的悖论: 一方面, 正因为人性本恶, 上帝的存

在和救渡才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 也正因为人性先天地是恶的, 所以归根到底人是无法救渡

的, 而作为救渡者的上帝也是多余的。德国哲学家尼采最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查拉斯图

拉如是说》中, 他这样写道:“这种人是什么? 一种众病之集团, 众病从他的精神伸出到世界;

在那里, 它们要得到它们的俘虏。这种人是什么? 扭作一盘的许多野蛇, 在它们中间没有和

平, ——所以它们分蹿前进, 在世界上寻找食物。”[12 ]与康德不同, 尼采认为人不是目的, 而

是桥梁; 人是伸展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子, 他的命运就是被超越。既然在超人面前人

的存在失去了意义, 而上帝作为人的拯救者也相应地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上帝已死: 上帝死

于他对人类的慈悲。”[13 ]由此可见, 人之死 (后来法国哲学家福柯强调了这一点) 和上帝之死

都已蕴含在性恶论的思想逻辑之中。正如歌德笔下的靡非斯陀所说:

　　　　我是经常否定的精神,

　　　　原本合理, 一切事物有成

　　　　就终归有毁;

　　　　所以倒不如一事无成。

　　因此你们叫作罪孽、毁灭等一切,

　　简单说, 这个‘恶’字

　　便是我的本质。[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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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新的人性理论

上面, 我们对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作了简要的考察。这一考察表明, 无论是性善论,

还是性恶论 (以荀子的性恶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所蕴含的性恶论为代表)都包含着严重的消

极因素, 而且在学理上也是说不通的。告子说,“食色, 性也。”(《孟子》告子)性乃是人的自然

的、先天的属性, 而善恶则是后天的、社会的概念。后天的概念怎么能用到先天的属性上去

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 性善说、性恶说、性有善有恶说在表达上都是有问题的, 那就是把

先天的东西与后天的东西、自然的东西与社会的东西混淆在一起了。显然, 在人性问题的探

索上必须另辟蹊径。

鉴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在概念上有许多模糊之处, 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对其概念系统进

行改造。我主张, 引入“人的本质”(hum an essence) 这一新概念, 使之与“人性”(hum an

natu re)对应起来。人性指的是人的先天的、自然的属性, 即在“食色”方面的自然的欲望, 这

些欲望是与生俱来的, 就其可能性而言是无限的。我们既不能说人性是善的, 也不能说人性

是恶的。总之, 善恶概念是不能用到人性上去的。人的本质指的是人的后天的、社会的属性,

这种属性是有善恶区分的。宋儒, 如张载把人性分而为二: 一是“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 一

是“气质之性”, 并认为“天地之性”是纯善的, 而“气质之性”是有善有恶的。这种“性二元论”

实际上把先天的人性与后天的人的本质混淆起来了。所以, 要正确地认识人性, 必须先把人

性与人的本质严格地区分开来。

那么, 先天的人性与后天的人的本质之间是否有内在的联系呢? 毫无疑问是有的。在说

明这些联系前, 有必要先澄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人们常常认为, 人性就是人异于动物的

特性。张岱年先生就为孟子的人性论作过如下的申辩:“孟子所谓性者, 正指人之所以异于禽

兽之特殊性征。人之所同于禽兽者, 不可谓为人之性; 所谓人之性, 乃专指人之所以为人者,

实即是人之‘特性’。”[15 ]我们不认为这个申辩是合理的。其实, 人性作为人的自然属性, 恰恰

应该是人与其他运物相同的特性。我们不要忘记, 在旧约圣经的“创世记”中, 人是被耶和华

创造出来的。这种“创造说”使人的生物学起源被掩盖起来了。正是达尔文的进化论揭示了

人和其他动物之间的同源性。所以, 认识到人性与其他动物的特性有相同之处, 正是人类认

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况且, 我们不论如何给人下定义, 说“人是社会动物”或“人是政治

动物”也好, 说“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或“人是符号动物”也好, 人总是属于动物这个种概念

的。人跳不出动物这个种概念, 正像他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 人性恰恰

是人与其他动物所共有的属性, 能够显示人与其他动物之间的区别的, 不是人性, 而应该是

人的本质。

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之所以有着内在的联系, 是因为人既是高等动物, 又是社会存在

物。作为高等动物, 人仍然保留着“食色”方面的自然愿望; 作为社会存在物, 人创造出了任何

其他动物都无法企及的文化。人性与人的本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一方面, 蕴含着人的自然

欲望的人性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进行创造的强大内驱力。由于人的自然欲望在可能性上是无

限的, 所以才能推动人的历史不断地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 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 总

是按照一定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创造出道德、法律、宗教、政治等方面的规范, 给人性中的

自然欲望及这种欲望在人的社会行为中的体现划出一个适度性。个人的社 (下转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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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 人类不可能倒退到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庄子呼唤“无以人灭天”, 却走到了另一

个极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 , 他开出来的药方,“彷徨于尘垢之外, 逍遥于无

事之业”(《达生》) , 怎么治得了西方病? 他所向往的“同与禽兽居, 族与万物并”, 甚至“堕肢

体、黜聪明, 离形去智”的“至德之世”(《马蹄》) , 也是现代人绝不愿意领教的。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近代技术不可能解决一切自然—社会问题, 再高明的科技手段也取

代不了社会控制的功能 (当然技术批判也取代不了社会批判) , 而它的有效实施恰恰有赖于

人类明智的社会选择。

注: [ 1 ] [ 2 ] [ 3 ] [ 4 ] [ 7 ] [ 14 ]M. H eidegger, T he Q uestion Concern ing T echnology and O ther E ssay s, N ew Yo rk, 1977.

P. 12、P116、P120、P120—28、P132、P1381　 [ 5 ] [ 6 ]M. H eidegger, H olzw eg e, F rankfu rt, 1950. P. 284、P. 310. 　 [ 8 ]M.

H eidegger, D asW esen d erW ah rheit, F rankfu rt, 1961. P. 12. 　[ 9 ]见《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二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52 页。　[ 1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 科学出版社,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第 138—140 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第 256 页。　[ 12 ] [加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 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169 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 第 4 页。

(本文作者: 复旦大学社科基础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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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3 页) 会行为只要保持在适度性之内, 便被称作“善”, 超越适度性的则被称之为

“恶”。而人性的发展常常会突破这样的度, 迫使人去设定新的适度性, 从而促使人类历史不

断地向前发展。

坚持这样的人性论, 即人性无善无恶、人的本质有善有恶的理论, 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第

一, 避免了性善论和性恶论的逻辑结果。如前所述, 性善论必然会导致贤人政治及对利益、法

律、权利、权力制衡的忽视; 性恶论必然导致对人及救渡人的上帝的否定。如果肯定人性无善

无恶, 我们既不会陷入性善论者的盲目乐观主义, 也不会陷入性恶论者的悲观主义, 而会以

理性惯有的平常态度去看待人性。第二, 我们会将注意的重点移向后天的东西, 即人的本质

问题。而人的本质又与人所创造的文化或文明所内含的人的行为规范紧密联系在一起。深

入地反思并改进这些行为规范, 确立与人性的发展相协调的“善”与“恶”的度, 将使人类的文

明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我们正在迈向廿一世纪, 历史的教训使我们自然而然地产生一个看法: 改造和超越传统

儒家和基督教的人性理论, 为在新人性论的基础上塑造一个更适合于人类全面发展的新文

明而奋斗。

　　注: [ 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版, 第 87 页。　[ 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第 238 页。　[ 3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学林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106 页。　[ 4 ] [ 5 ] [ 6 ]《新旧约全书》, 香港 1982

年版,“创世纪”第三章, 第六章, 第八章。　[ 7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商务印书馆 1982 年版, 第 556 页。　

[ 8 ]黑格尔:《小逻辑》,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91 页。　[ 9 ]《新旧约全书》,“马太福音”第五章。　[ 10 ]戴学正等:《中外

宪法选编》, 华夏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60 页。　[ 11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版, 第 154 页。　

[ 12 ] [ 13 ]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第 39—40 页, 第 104 页。　[ 14 ]歌德:《浮士德》, 复旦大

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69 页。　[ 1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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